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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立遗嘱或遗嘱中未处分的遗产如何分配

所立遗嘱要满足一定条件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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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读者：
原劳动部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

第二条规定：“未成年工是指年满16周
岁，未满 18 周岁的劳动者。未成年工
的特殊保护是针对未成年工处于生长
发育期的特点，以及接受义务教育的需
要，采取的特殊劳动保护措施。”这是国
家在劳动用工立法领域对未成年人保
护的特别规定。

关于未成年人劳动用工年龄的限
制，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用人单
位招用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文
艺、体育、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16周
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
教育的权利。”《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
二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
商户均不得招用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
人。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为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禁止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开业从事个体经营
活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
用未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
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除文艺、体
育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可以招用不满 16
周岁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运动员之外，
其他单位禁止招用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
年人作为劳动者。

山东省昌乐县司法局 张兆利

我是一家快餐店的店长，平时主要
负责店内日常事务。因近期业务繁忙，
从节约用工成本角度考虑，打算雇用几
名放了暑假的未成年工帮工打杂。请
问，法律在未成年人劳动用工年龄方面
有何限制吗？

读者 刘伟

■ 严婷 周韦

近日，明星李
玟因抑郁症轻生，其留
下的近10亿元遗产成
为各方亲属争夺的焦
点，引发社会热议，巨
额遗产的归属成为牵
动人心的话题。

以案说法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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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向东 张帅

暑期已至，游泳、亲近萌
宠、出游、上网，都是假期活动
的榜上热词。但沉浸式的游
玩体验往往伴随着许多法律
风险。

游泳溺水，责任谁担

大学生小王趁着暑假到
游泳馆游泳，其间不幸溺水身
亡。经查，小王患有不适宜游
泳的基础疾病。小王的父母
遂将游泳馆起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现场录
像显示小王游泳所在区域的
救生员未能及时发现险情，且
救生员的赴救方式错误，抢救
动作不规范，据此可认定游泳
馆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关于
小王自身疾病对事故发生的
影响，鉴于其基础性疾病或溺
水不必然致死，只要发现及
时、抢救得当，仍可避免死亡
发生。故游泳馆应作为第一
责任主体，承担未尽安全保障
义务的侵权责任，但小王有禁
忌证而游泳，负有一定过错，
最终法院判定游泳馆赔偿小
王父母各项损失70万余元。

说法

游泳属于具有一定危险
性的体育项目，经营者基于营
利性、专业性、风险性等因素
应承担更高标准的安全保障
义务。该义务标准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场馆软硬件应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游泳场
所、游泳救生员等相关职业标
准。二是救生员的观察、赴救
行为应积极、及时、得当。

上述悲剧中，救生员观察
疏漏、判断延迟，且在救助过程中抢救行为不规
范、采取措施不妥当，未全面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存在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根据民法典第
一千八百七十三条规定，受害人因自身疾病致损，
可适当减轻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小王患有不
适宜游泳的基础疾病，其对相关风险应有所预
见。但小王却知险涉险，适用与有过失制度，可适
当减轻游泳馆的责任。

猫咖馆撸猫被抓伤，谁来买单

杨杨与姐姐到一家猫咖馆玩。在消费过程中
一只猫将杨杨手腕严重咬伤，杨杨被紧急送医，经
查有几处贯穿伤。杨杨遂将猫咖馆诉至法院。经
查，杨杨的姐姐未满18周岁，店内监控录像没有
拍到杨杨被咬伤的过程。

法院经审理认为，猫咖馆内虽然张贴有提示
内容，但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店员仍应具体告知接
触方式。此外，猫咖馆申请的出庭证人证实猫笼上
有禁止打开的提示，可以推断笼内的猫不适合顾客
接触。在杨杨进店后至其被店内猫咬伤期间，店员
均未对其进行特别提示，亦未对其打开猫笼的行为
进行有效制止，明显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杨杨仅由另一未成年亲属陪同进入存在人身
风险性的经营场所，其监护人明显没有尽到保护
义务，对杨杨受伤也有过错，应自行承担部分责
任。最终法院判定猫咖馆承担80%的责任，赔偿
杨杨6000余元。

说法

萌宠主题的消费场所备受人们青睐。但是，
消费者的愉快时光常会被店内萌宠咬伤、挠伤而
打断，经营者又多以萌宠打过疫苗、店内张贴有免
责提示等为由拒绝赔偿，闹心的事件该如何收场？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饲养的动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
责任。依据上述规定，饲养动物侵权一般适用无
过错责任原则，以第一千二百四十八条（动物园饲
养动物）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补充。经营者作为
饲养萌宠的管理人，利用饲养的萌宠作为卖点，应
当保证消费者在其经营场所内的人身安全，同时
对店内所有萌宠承担管理责任。因其未对店内萌
宠采取安全措施而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但经营者如果能提供证据证明损害是因消费
者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比如消费者不当逗弄
导致萌宠应激反应而被抓伤，经营者可以不承担
或者减轻责任。此外，很多经营者会在店内张贴
诸如“造成损害责任后果自负”的告示，根据民法
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的规定，该告示属于格式条款，
免除了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责任，同时排除了消费
者的主要权利，应属无效。对于未成年消费者来
说，经营者的注意义务更高，更不能仅凭书面提示
一概而论。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法官）

法律讲堂讲堂

订立遗嘱安排订立遗嘱安排““身后事身后事””需注意哪些问题需注意哪些问题？？
——关于遗产继承的那些事儿

热点指南指南

■ 潘家永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季，而有些
用人单位利用毕业生缺乏社会经验及迫
切就业的心理，在介绍就业或聘用过程中
耍花招、设骗局侵害毕业生合法权益。

以介绍工作为名，收取各种名目费用

小王在求职时,通过网上交流找到了
某中介公司。该中介公司邀他面谈，并提
供了一个岗位，但同时告知他需交200元
服务费和398元建档费。小王交费后工
作也未得到落实，再联系该中介公司，对
方不作任何回复，才意识到被骗。

点评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中规
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和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职业中介机构从事就业服务活动
时，不得以担保或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
取财物；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不得从事经
营性活动，举办招聘会时不得向劳动者
收取费用；设立职业中介机构须领取职
业中介许可证，并明示收费标准，提供
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的，应当退还中介
服务费。因此，正规的中介机构是不会
乱收费的。本案中，小王可以投诉，由
人社局依法进行查处。

结合小王的遭遇，提醒毕业生要优先
选择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具有《职业中介
许可证》的社会中介机构。当遇到收取建
档费、报名费、押金等情况时，应提高警
惕，谨防被骗。

承诺高薪，让求职者背负沉重“培训贷”

小肖投递求职简历后收到一家公司

的面试通知。面试中，主考官把大部分时
间都用在“洗脑”上，宣称公司规模强大，
旗下有许多子公司等。最后告诉小肖已
被录取，但需参加岗前付费培训。只要完
成付费2.18万元的培训就能上岗，每月能
拿不低于1万元的高薪。如果没钱，公司
可提供“培训贷”，以后用工资偿还。

听了这番说辞，小肖就向公司指定的
借贷机构贷了款。小肖经培训后上岗没
几天，就被公司以工作能力差为由辞退。
工作没了，可他须按月还贷，否则要付高
额违约金。

点评

岗前培训属于职业培训的一种。根
据劳动法、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开展职业
培训不仅是企业的法定义务，而且培训费
用应当由企业承担，不能让劳动者买单。
因此，当用人单位声称要收取数额较大的
岗前培训费，甚至还帮你从借贷机构贷
款，那就要当心了。一旦发现被骗，应立
即向劳动部门、公安部门报案。

另外，针对所背负的“培训贷”及时行
使撤销权。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

“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
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
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
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
以撤销。”也就是说，如果贷款机构与招聘
单位串通一气，发放“培训贷”的，借款者
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借款合
同。

高校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须调整心
态，理性求职，擦亮双眼，慎重签署贷款协
议或含有贷款内容的培训协议，不要被高
薪工作蒙蔽了双眼。

合同签订不规范，陷入维权困境

小孟在校期间与学校、甲公司签订了
三方协议，毕业离校后按甲公司录用通知
书规定的时间办理了入职手续。可是，甲
公司迟迟不提签劳动合同的事。小孟就
找到人力资源部门询问。对方回复说有
入职通知书、三方协议等书面约定，签不
签书面劳动合同并不重要。果真如此吗？

点评

三方协议、入职通知书不能代替劳动
合同。劳动合同是职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
动关系的直接证据，是约定工资、岗位等条
款的必要载体。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建
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并应
当载明双方基本信息、合同期限、工作内容
和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
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等必备条
款。一旦发生劳动争议，一份合法有效的
劳动合同往往能成为职工维权的有效“武
器”。

实践中，有些单位为逃避法定义务，
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合同，或者合同内容
相对简单，缺少具体内容；有的以少缴税
费为由，签订“阴阳合同”。面对这些不规
范的做法，劳动者应当立即要求纠正或者
向劳动部门投诉。如果忍气吞声，等到劳
动权益受到侵害时才来维权，往往会因无
劳动合同或合同不规范而变得异常艰难。

高校毕业生应强化合同意识，入职时
不仅要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且要注意审
查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是否齐全，内容是
否明确。与此同时，还应索要一份劳动合
同书留存，以免陷入维权困境。

（作者系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教授）

世界上唯有两种东西不可直视，一是
太阳，二是人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我
们要预防人性贪婪的一面露头。对巨额
遗产的争夺，同时也伴随着亲情的逝去
和家庭的分崩离析。究其原因是利益诱
惑和分配不明导致了遗产争夺的亲情闹
剧。

《朱子家训》曾言：“宜未雨而绸缪，毋
临渴而掘井。”生命的离开总是难以预知
和控制的，因此提前订立遗嘱安排身后之
事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可以明确遗产分配。通过遗嘱
明确指定继承人，可以定纷止争，避免亲
属之间的纷争和闹剧，也可以打消他人
觊觎遗产的企图，减少继承人继承遗产
的阻碍。

二是可以保护家庭成员。个人可以
通过遗嘱确保配偶、子女或其他亲属得
到适当的照顾和经济支持。这对于单身
父母、再婚家庭或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成
员尤为重要。

三是可以保障遗产定向传承。遗嘱
为个人提供了确保遗产按照其意愿分配
的机会，可以保证遗产按照自己的意愿
定向传承至指定的人，使自身的意愿在
身后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尊重。也正因如
此，在当今社会，遗嘱不失为保护自身权
利，为所关心爱护之人未雨绸缪的一大
法律利器。

虽然遗嘱作用巨大，但还需要满足一
定的条件才能成为有效的遗嘱进而发挥
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实际生活中，订

立遗嘱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遗嘱
人订立遗嘱时应当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这通常意味着遗嘱人年满十八周
岁且神志清楚；二是遗嘱人采用不同的
方式订立遗嘱就需要满足不同的形式
要求。如选择自行书写遗嘱的，应当亲
笔签名并注明年、月、日；选择他人代
书遗嘱的，应当有两个及以上见证人在
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
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同时注
明年、月、日。遗嘱的种类多样，要求
的形式也不相同。因此，每个人在订立
遗嘱前应当了解所要采取的遗嘱种类
的形式要求，方能达到订立遗嘱的目的
和初衷。

（作者系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据港媒消息，李玟生前已将自己共六
处价值6亿元的房产与母亲和姐姐签下了

“长命契”，同时立下遗嘱，将其余财产全部
留给母亲。

“长命契”是联权共有的通俗说法，根
据香港地区法律，若多人以联权共有的方
式买入物业，那么这些人都会被视为同一
共有人。当其中一位共有人去世，那么该
共有人的权益将自动转给其他在世的共有
人，直至剩余最后一位在世的共有人为止。

李玟与母亲和姐姐签下“长命契”意
味着当李玟去世后，价值 6亿元的六处
房产由母亲和两个姐姐联权共有，而将
来母亲去世后，这些房产将会由两个姐
姐联权共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预
见这些房产最终会由最后一位在世的姐
姐获得。

由于内地与香港法律制度不同，没有
“长命契”一说，那么同样的情况，若发生在
内地，遗产将会如何分配？

1.在弄清楚遗产如何分配之前，需要
首先明确遗产的范围。

关于遗产的种类范围：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二十二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
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
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

关于遗产的权属范围：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第
一款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
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
千零六十三条的规定。

也就是说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除了个人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死者的部分，也属于遗产的范围，可
以发生继承。

2.遗产范围已经明确，进入遗产分配阶段。
从目前情况来看，遗产将会依据以下法律规定分配：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
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
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在立有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将会遵循立遗嘱人生前
的意愿，按照遗嘱的内容继承遗产。

若并未立下遗嘱，或者遗嘱仅处
理了一部分遗产，那么剩余遗产应该
如何分配？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
祖父母。

在未立遗嘱或遗嘱中有未处分
遗产的情况下，一般按照法定继承的
顺序分配遗产，配偶、子女、父母是法
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没有孩

子的情况下，遗产会由丈夫和父母继
承，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会平均继承遗
产。

如果有继子女，并形成了抚养教
育关系，那么会适用关于父母子女关
系的法律规定，继子女可以要求继承
遗产。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抚养教
育关系的认定一般会考虑继子女在
未成年时是否与继父母共同生活，继
父母对继子女是否有物质上的帮助
和精神上的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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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求职，如何避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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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继承人有多套房，如何提起诉讼？
■ 胡美青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
财产，被继承人死亡后继承人因遗产继承
发生纠纷的，通常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
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那么，被继承人有多个遗产时，如何判断
主要遗产所在地？

刘大爷与妻子李大妈育有儿子刘强
和女儿刘冬。李大妈和刘大爷先后于
2020年和2022年去世。二人生前分别
在北京市海淀区与石景山区共同购房屋
两套，其中海淀区房屋价值500万元，石
景山区房屋价值 386 万元。父母去世

后，刘强与刘冬就房屋分割产生争议。
刘强想以继承纠纷为由，向遗产所在地
法院对刘冬提起诉讼，要求分割父母生
前留下的两套房屋。鉴于两套遗产房屋
不在同一辖区，刘强应该向哪个法院提
起诉讼呢？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
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
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
法院管辖。另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立案审判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
(二)》的相关规定，原告起诉时应明确诉讼
标的物的价值及具体的诉讼请求。继承
纠纷案件中，诉讼标的物（遗产）价值不明

确的，可要求当事人进行预估，立案法官
只需对原告主张的财产价值进行初步审
查，并按当事人主张的遗产价值确定主要
遗产所在地。对于影响管辖的相关主要
遗产价值，原告的主张明显高于或低于实
际价值，应依实际价值确定管辖。主要遗
产价值无法判断或相差不大的，各主要遗
产所在地均有管辖权。

本案中，刘强想以向遗产所在地法
院对刘冬提起诉讼的方式要求分割遗
产，涉案遗产中海淀区房屋价值明显高
于石景山区房屋价值，因此主要遗产所
在地位于海淀区，刘强可以向海淀区法
院提起诉讼。


